
财政规章

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

（2001 年 1 月15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

财税字 [2000] 152 号发布）

第一条  为促进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规范对扶贫、慈

善事业捐赠物资的进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

业捐赠法》有关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对境外捐赠人无偿向受赠人捐赠的直接用于扶

贫、慈善事业的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扶贫、慈善事业是指非营利的扶贫

济困、慈善救助等社会慈善和福利事业。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境外捐赠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关

境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受赠人是指：

（一）经国务院主管部门依法批准成立的，以人道救助

和发展扶贫、慈善事业为宗旨的社会团体。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用于扶贫、慈善公益性事业的物资

是指：

（一）新的衣服、被褥、鞋帽、帐篷、手套、睡袋、毛

毯及其他维持基本生活的必需用品等。

（二）食品类及饮用水（调味品、水产品、水果、饮料、

烟酒等除外）。

（三）医疗类包括直接用于治疗特困患者疾病或贫困地

区治疗地方病及基本医疗卫生、公共环境卫生所需的基本医

疗药品、基本医疗器械、医疗书籍和资料。

（四）直接用于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中等专科学

校、高中（包括职业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的教

学仪器、教材、图书、资料和一般学习用品。

（五）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六）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直接用于扶贫、慈善事业的

物资。

前款物资不包括国家明令停止减免进口税收的二十种商

品、汽车、生产性设备、生产性原材料及半成品等。捐赠物

资应为新品，在捐赠物资内不得夹带有害环境、公共卫生和

社会道德及政治渗透等违禁物品。

第七条  进口的捐赠物资，由受赠人向海关提出免税申

请，海关按规定负责审批并进行后续管理。经批准免税进口

的捐赠物资，由海关进行专项统计。

第八条  进口的捐赠物资按国家规定属配额、特定登记

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受赠人应向有关部门申请配额、

登记证明和进口许可证，海关凭证验放。

第九条  经批准免税进口的捐赠物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三章有关条款进行使用和管理。

第十条  免税进口的扶贫、慈善性捐赠进口物资，不得

以任何形式转让、出售、出租或移作他用。如有违反，按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一条  （一）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捐赠的扶

贫、慈善物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有关规定继续执行，不适用本办法。

（二）经国务院特别批准的免征进口税的捐赠物资，不

适用本办法。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

署解释。

第十三条  海关总署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

（2001 年 2 月 20 日  财政部第10 号令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财政部门会计监督工作，保障财政部门

有效实施会计监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统称财政部门）对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

位）执行《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行为实施监督

检查以及对违法会计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本办法。

当事人的违法会计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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